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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印发德宏州2020年矿产资源领域打非治违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自然资源局，州局各科室、中心：

现将《德宏州2020年矿产资源领域打非治违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德宏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3月25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德宏州2020年矿产资源领域

打非治违工作方案

    为精确打击违法违规勘查开采矿产资源行为，提高整治针对性，根据《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2020年矿产资源领域打非治违工作的通知》（云自然资执法〔2020〕121号）要求，结合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着力抓好矿产资源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将矿产资源领域打非治违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实现矿产资源违法行为早发现、早制止、早查处。对以“合法”名义掩盖非法目的和活动，部分屡查屡犯、屡禁不止、顶风违纪的矿产资源违法行为从严处理；对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内勘查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从重查处。统筹协调，坚决防范和杜绝违法违规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引发的重特大事故和破坏生态环境现象，推动全州矿产资源领域打非治违工作向纵深发展。

二、组织领导

为加强组织领导，决定成立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矿产资源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工作领导小组，人员名单如下：

组  长：董自明  州局局长

副组长：阙永芳  州局副局长

        杨  媚  州局副局长

        赵兴忠  州局副局长

        吴  琳  州局副局长

        李  蔚  州局副局长

        蒋恩顺  州局副处级干部

成  员：熊兴所  州局办公室主任

李发枝  州局法规科科长

刘晓东  州局确权登记和测绘地理信息科科长
赵建刚  州局规划科科长

安顺川  州局开发利用和行政审批科科长

李  林  州局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科科长

黎计锋  州局耕地保护监督科科长

刘  萍  州局矿产资源管理科科长

董向阳  州局执法监督科科长

向三帕  州局监督协调科科长

马文俊  州局组织人事科科长

董光泽  州局办公室副主任

郭丽娟  州局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

陈东京  州局土地整治中心副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执法监督科，办公室主任由阙永芳同志兼任，副主任由董向阳、刘萍同志兼任，具体负责处理专项行动日常事务。

三、工作重点

以煤矿、砂石粘土矿为重点，严厉打击私挖盗采、群采群盗、未经合法审批擅自开采等违反矿产资源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重点整治以下违法行为或地区：
（一）省厅梳理下发的重点违法线索；

（二）近三年来持续违法开采的矿点或矿山；

（三）近三年来屡查屡犯的矿产资源违法点或矿山；

（四）群采群盗多发屡禁不止的热点矿区；

（五）以“合法”名义掩盖非法目的和活动的违法开采行为；

（六）重要河流岸线及湖泊、各类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保护区、国家公园等生态敏感区域内的违法开采行为；

（七）油气输送管道、铁路、公路周边等违法开采行为；

（八）其他部门移送的违法开采行为。

四、工作安排

（一）动员部署排查阶段（3月25日—4月30日）

各县市自然资源局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工作方案，明确责任、落实任务、完善措施，全面梳理近年来矿产卫片执法检查、打非治违、群众举报、巡查发现、部门移送等违法点和线索，全面梳理本辖区内矿产资源违法违规行为，着重锁定下列因素组织开展对比摸排：一是属于历年反复整治不彻底的持续性矿产资源违法违规行为；二是存在违法行为的地区，特别是煤炭、砂石资源丰富的地区，是否位于各类保护区、重要城镇、城市面山、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等环境敏感区域；三是是否属于以矿山复垦、生态修复、排除安全隐患、脱贫攻坚、重点工程和公益性项目建设等名义掩盖盗采矿产资源的违法行为；四是是否位于交通干线、油气管道等周边。

对排查清理发现的上述矿产资源违法违规线索，结合现场核查、面上排查发现的违法线索和行为建立完善问题台账（附件1），为清理整治提供重点范围。

责任单位：执法监督科

配合单位：州局矿产资源管理科，各县市自然资源局

清理整治阶段（全年持续开展）

一是对省厅梳理下发的重点违法线索，采取销号制度，整改到位一件，销号一件，确保每一件都整治整改到位，整改时限为线索下发之日起两个月内；二是根据摸底排查结果，对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依法依规整治整改，特别加强对煤矿、砂石粘土等矿产资源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整治；对顶风违纪、屡查屡犯的持续性矿产资源违法行为从重处理；对以合法名义掩盖非法目的和活动的违法违规行为准确定性，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对重要河流岸线及湖泊、各类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保护区、国家公园等生态敏感区域，以及涉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矿产资源违法违规行为从严查处；三是坚决清理整治本通知规定的八类应重点整治的违法违规行为。

对发现涉及其他有关部门职能职责范围的，及时移交有关部门处理；构成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发现的问题积极主动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争取支持。

责任单位：执法监督科

配合单位：州局矿产资源管理科，各县市自然资源局

（三）督导总结阶段（10月15日—12月30日）
各县市自然资源局要积极总结经验，探索建立完善工作制度和措施办法。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派出督导组对各县市矿产资源打非治违工作进展情况进行抽查、督促和检查，将工作完成情况纳入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对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失职渎职等情形，严肃约谈问责。

责任单位：执法监督科

配合单位：州局矿产资源管理科、组织人事科、监督协调科，各县市自然资源局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县市自然资源局要充分认清矿产资源领域打非治违工作的重要性，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认真摸底排查，对突出问题深入分析，及时动员部署，成立工作机构，充实执法监察力量，制定工作方案，明确工作任务和责任分工，完善措施。

依法严肃查处

对发现的矿产资源违法违规行为要坚决予以查处和取缔，该停产整顿的坚决停产整顿，该关闭取缔的坚决依法关闭取缔。特别是“非法小煤窑”，要坚决制止和取缔，并依法从严查处，做到“三撤出一毁闭”。坚持查人查事并重，对涉及追究有关当事人责任的，及时处理或移送，构成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坚持违法行为的深挖彻查，对涉黑涉恶线索，在自查“保护伞”的同时，及时移送当地扫黑部门。加强与能源、应急、生态环境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形成执法合力，特别要对重大典型违法案件加大查处力度。

统筹协调推进

各县市自然资源局要把矿产资源打非治违工作与矿产卫片执法检查工作结合起来，把矿产资源打非治违工作与继续强化安全生产活动结合起来，把从严、从快与公正、规范执法结合起来，把严厉打击矿产资源违法行为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结合起来，把日常执法与开展明察暗访结合起来，把矿产资源打非治违工作与扫黑除恶专项行动结合起来，特别是对屡查屡犯的持续性违法或情形恶劣、社会影响大、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行为，及时组织有针对性分析梳理，该移交的及时移交。

严肃追究问责

全面贯彻落实“严起来”的工作要求，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对本辖区内矿产资源违法违规行为做到事实清、底数明，不得出现瞒报漏报，禁止“以罚代法”，对发现的疑似矿产资源违法违规行为经核实为违法且符合立案条件的，及时立案并依法严肃查处。对不制止、不组织查处的；隐瞒不报、压案不查的；不履职尽责，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严格依照《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关于对公职人员履职尽责情况加强监督的意见（试行）》等文件规定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五）加强信息报送

各县市自然资源局要畅通信息沟通渠道，加强矿产资源领域“打非治违”工作信息报送，认真按照时间节点，按时保质报送有关材料。期间，重特大案件、督办案件办理情况、重大紧急舆情事件等重要信息及时形成专报材料向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报告。

    1．对上级下发的重点违法线索核查整改情况要逐宗上报查处整改到位证明材料，查处到位一宗，组件上报一宗，整改成果上报时限为线索下发之日起两个月内。

    2．填写2020年“打非治违”专项行动联络表（附件2），于3月28日前上报州局执法监督科。

    3．组织开展摸排工作，填写《矿产资源违法违规行为摸排及查处情况汇总表》（附件1），于4月26日前上报州局执法监督科，并于10月26日前上报查处整改到位情况。

    4．制定本年度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工作方案，于4月25日前上报州局执法监督科，并于10月26日前上报本年度打非治违工作总结。

    5．填写《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有关数据填报单》（附件3），分别于5月27日、8月28日、12月28日前上报州局执法监督科。

    联系人及电话：刘维，2139655

    邮箱：63696516@qq.com

    附件：1．矿产资源违法违规行为摸排及查处情况汇总表

          2．2020年“打非治违”专项行动联络表

          3．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有关数据填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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